
[bookmark: top]【更新】22024/5/20【編輯著作權者】黃婉玲
（建議使用工具列--〉檢視--〉文件引導模式/功能窗格）
	法規名稱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42年12月18日
【公布日期】民國4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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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15條
2‧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2、4、11條條文
3‧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4、6、8、11條條文
4‧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五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第2、7、8條條文（名稱：公務員交代條例）
5‧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21條

【法規內容】
第1條（適用範圍）
﹝1﹞公務人員之交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bookmark: a2]第2條（各級交代人員）
﹝1﹞公務人員交代分左列各級：
　　一、機關首長。
　　二、主管人員。
　　三、經管人員。
第3條（主管人員與經管人員之交代）
﹝1﹞稱主管人員者，謂本機關內主管各級單位之人員；稱經管人員者，謂本機關內直接經管某種財物或某種事務之人員。
[bookmark: a4]第4條（機關首長應移交事項）
﹝1﹞機關首長應移交之事項如左：
　　一、印信。
　　二、人員名冊。
　　三、交代月份截至交代日止與月報相同之會計報告及其存款。
　　四、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
　　五、當年度施政或工作計劃及截至交代時之實施情形報告。
　　六、各直屬主管人員主管之財務、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誤時，各直屬主管人員應負其責任。
[bookmark: a5]第5條（主管人員應移交事項）
﹝1﹞主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如左：
　　一、單位章戳。
　　二、未辦或未了案件。
　　三、所屬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主管或經管之財務、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誤時，所屬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應負其責任。
[bookmark: a6]第6條（經管人員應移交事項）
﹝1﹞經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按其經管財務或事務分別造冊，其種類名稱，由各機關依各經管人員職掌範圍及其經管情形，分別規定之。
第7條（各級人員交代時之監交）
﹝1﹞機關首長交代時，應由該管上級機關派員監交；主管人員交代時，應由機關首長派員監交；經管人員交代時，應由機關首長派員會同該管主管人員監交。
第8條（交接爭執之處理）
﹝1﹞公務人員之交接，如發生爭執，應由移交人或接收人會同監交人擬具處理意見，呈報其上級主管機關或本機關首長核定之。
[bookmark: a9]第9條（機關首長移交之期限）
﹝1﹞機關首長移交，應於交卸之日，將本條例第四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事項移交完畢；其第五、第六兩款規定之事項，應於五日內移交完畢。
[bookmark: a10]第10條（主管人員移交之期限）
﹝1﹞主管人員移交，應於交卸之日，將本條例第五條第一、第二兩款規定之事項移交完畢；其第三款規定之事項，應於三日內移交完畢。
第11條（經管人員移交期限）
﹝1﹞經管人員移交，應於交卸十日內，將本條例第六條規定之事項移交完畢；如所管財物特別繁夥者，其移交期間得經其機關首長之核准，酌量延長至一個月為限。
第12條（移交後會計報告編送與責任歸屬）
﹝1﹞機關首長移交時，前任依法應送未送之會計報告，由後任依規定代為編報。但仍應由前任負其責任。
[bookmark: a13]第13條（機關首長之接收期限）
﹝1﹞機關首長移交時，由後任會同監交人於前任移交後五日內接收完畢，與前任會銜呈報該管上級機關。
﹝2﹞上級機關對於前項呈報，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分別行知。
[bookmark: a14]第14條（主管人員之接收期限）
﹝1﹞主管人員移交時，由後任會同監交人於前任移交後三日內接收完畢，與前任會銜呈報機關首長。
﹝2﹞機關首長對於前項呈報，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分別行知。
[bookmark: a15]第15條（經管人員之接收期限）
﹝1﹞經管人員移交時，由後任會同監交人及該管主管人員於前任移交後十日內接收完畢，檢齊移交清冊，與前任會銜呈報機關首長。
﹝2﹞機關首長對於前項呈報，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分別行知。
[bookmark: a16]第16條（不能親自辦理移送之處理）
﹝1﹞各級人員移交，應親自辦理，其因職務調動必須先行離開任地，或有其他特別原因者，經該管上級機關或其機關首長核准，得指定負責人代為辦理交代，所有一切責任，仍由原移交人負責。
﹝2﹞本條例第二條規定之公務人員，如遇死亡或失蹤，其交代由該管上級機關或其機關首長指定負責人代為辦理。但失蹤人嗣後發見時，仍應由其負責。
[bookmark: a17]第17條（逾期移交或移交不清者之處理）
﹝1﹞各級人員逾期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其上級機關或本機關首長，應以至多不過一個月之限期，責令交代清楚，如再逾期，應即移送懲戒，其卸任後已任他職者，懲戒機關得通知其現職之主管長官，先行停止其職務。
[bookmark: a18]第18條（財務移交不清者之處理）
﹝1﹞財物移交不清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並得移送該管法院就其財產強制執行。
第19條（派駐國外公務員之交代）
﹝1﹞派駐國外公務人員之交代，適用本條例之規定，其卸任之機關首長，除另有奉派之國外任務者外，應於交代清楚後，三個月內回國，向其主管機關報告交代情形。
[bookmark: a20]第20條（施行細則之訂定）
﹝1﹞本條例施行細則，由各主管機關分別訂定。
﹝2﹞前項施行細則，屬於中央機關者，送主管院備查；屬於省（市）以下機關者，送省（市）政府備查。
【相關法規】司法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法務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內政部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科技部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外交部所屬駐外各機構首長交代規則＊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交代規則＊財政部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客家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交通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蒙藏委員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海洋委員會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環境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衛生福利部與所屬各機關及機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國立故宮博物院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文化部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中央銀行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勞動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農業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臺灣省政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經濟部及所屬各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臺灣省諮議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附屬機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機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僑務委員會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國史館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外交部與所屬各機關（構）及駐外機構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國防部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數位發展部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
第21條（施行日）
﹝1﹞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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